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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概　　説

一、什 麽 是 訓 詁

我們學習、研究訓詁學，首先得知道什麽是“訓詁”。許慎《説

文解字》（以下簡稱《説文》）三上言部：“訓，説教也。”段玉裁注：
“‘説教’者，説釋而教之。”“説釋”就是解釋，在語文方面就是指
字、詞、句的解釋。“詁”指古語，如吕忱《字林》所釋：“詁，故言
也”①；特别是指異於今語的古語，如張揖《雜字》所釋：“詁者，古今
之異語也。”②解釋古語也叫“詁”，如《説文》言部：“詁，訓故言也。”

段注：“‘訓故言’者，説釋故言以教人。”③對典籍中的古語所作的
解釋也叫“詁”（亦作“故”④）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《詩經》的注
釋有《魯故》、《韓故》、《齊后氏故》、《齊孫氏故》⑤。

“訓詁”二字連用，由來已久。如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“〔賈〕誼爲
《左氏傳訓故》”⑥，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：“著《周官訓詁》”；或作“詁
訓”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《毛詩故訓傳》。無論“訓詁”或“詁

①

③

④

⑤

⑥

②　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卷二十九“爾雅音義·釋詁第一”引。

王筠《句讀》讀作“詁訓，故言也。”疑非。
《説文》“詁”字段注：“漢人傳注多稱‘故’者，‘故’即‘詁’也。”

魯詩只有“故”。韓詩和齊詩除“故”外另有“傳”，如《韓内傳》、《韓外傳》、《齊后氏
傳》、《齊孫氏傳》。毛詩則合“故訓”與“傳”爲一書。大抵“故”或“故訓”主於解釋
詞義、句義，“傳”則主於引證事實，闡發文意。不過《毛詩故訓傳》實際上以“故訓”

爲主，“傳”的分量很小。如注釋《邶風·二子乘舟》引述衛宣公伋、壽二子事；注釋
《檜風·素冠》引述子夏、閔子騫三年之喪事；注釋《小雅·巷伯》引述顔叔子、魯男
子避嫌事；注釋《大雅·緜》引述公亶父去豳事。這些就是所謂“傳”。

引文中六角號内的字爲引用者所補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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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”，都是指對典籍中古語所作的解釋。
如上所述，“訓詁”的本義是“解釋古語”或“古語的解釋”。引

申起來，解釋方言也在訓詁的範圍之内，比如我國第一部訓詁專
書《爾雅》，就不僅“釋古今之異言”，而且“通方俗之殊語”（《爾
雅·釋詁》“初，始也”條郭璞注）。推廣開來，解釋古語、方言以外
的其他詞語也屬於訓詁的領域。如《爾雅·釋親》：“男子先生爲
兄，後生爲弟。”“兄”和“弟”兩個詞在當時顯然就既不是古語，也
不是方言。

雖然最初所謂“詁”或“訓詁”主要指詞、句的解釋①，但後來其
範圍逐漸擴大，古書的各種注解（如“傳”、“箋”、“章句”、“義疏”
等）也都可以包括在内②；這就是説，用任何方式對古書上任何語
言事實加以解釋説明，幾乎都可以叫做“訓詁”了。

總之，訓詁的範圍是廣闊的，内容也是多方面的，略舉如下：
（一）解釋字義、詞義　如《詩·衛風·氓》：“氓之蚩蚩，抱布

貿絲。”毛傳：“氓，民也③；蚩蚩，敦厚之貌；布，幣也。”
（二）串講句義　如《楚辭·九歌·國殤》：“車錯轂兮短兵

接。”王逸《章句》：“言戎車相迫，輪轂交錯，長兵不施，故用刀劍以
相接擊也。”

（三）寓詞義、語法的解釋於串講之中　如《詩·鄘風·載
馳》：“陟彼阿丘。”毛傳：“升至偏高之丘。”在句義串講中以“升”
釋“陟”，以“偏高之丘”釋“阿丘”。《邶風·柏舟》：“微我無酒，
以敖以游。”毛傳：“非我無酒可以敖游忘憂也。”在串講中以
“非”釋“微”，同時顯示這兩個詩句在語法上只是一個句子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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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參看楊樹達《離騷傳與離騷賦》，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３年，第２６０—

２６１頁；又：《漢書窺管》，科學出版社，１９５５年，第１６１、２８６頁。

關於古書注解的各種體式，參看張舜徽《廣校讎略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３年，第５４—５８
頁；又：《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第４６—５０頁。
《説文》十二下民部：“氓，民也。从民亡聲，讀如盲。”段注引《孟子》“則天下之民皆
悦而為之氓矣”，謂“氓”與“民”小别，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氓，故字从“民”“亡”。

參看黄侃關於“音節句”和“文法句”的區别的論述。見黄焯、王慶元《略談黄季剛
先生對〈十三經〉白文的斷句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，第２２１頁。



《小雅·白駒》：“爾公爾侯，逸豫無期。”毛傳：“爾公爾侯邪！

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？”在串講中以“樂”釋“豫”，並表明詩句
的語氣。

（四）説明表現方法或修辭手段　如《詩·周南·關雎》：“關
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”毛傳：“興也。”説明這篇詩的開頭是用的
“賦”、“比”、“興”三種表現方法中的“興”，即借另一事物以引起所
咏事物的方法①。《文選》卷十六江淹《恨賦》：“或有孤臣危涕，孽
子墜心。”李善注：“心當云危，涕當云墜；江氏愛奇，故互文以見
義。”這就是説這裏作者使用了一種特殊的“互文見義”的修辭
手段②。

（五）申述篇章旨意　如《詩·齊風·盧令》首章：“盧令令，其
人美且仁。”毛傳：“言人君能有美德，盡其仁愛，百姓欣而奉之，愛
而樂之，順時遊田，與百姓共其樂，同其獲，故百姓聞而説之，其聲
令令然。”趙岐《孟子章句·梁惠王上》“寡人之於國也”章：“章指
言：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之用備足，然後導之以禮義，責己矜
窮，則斯民集矣。”

（六）説明典章制度　如《詩·召南·鵲巢》：“之子于歸，百兩
御之。”毛傳：“諸侯之子嫁於諸侯，送御皆百乘。”《秦風·駟驖》：
“奉時辰牡。”毛傳：“冬獻狼，夏獻麋，春秋獻鹿豕群獸。”

（七）引證史實、故事　如《詩·邶風·二子乘舟》：“二子乘
舟，汎汎其景。”毛傳：“二子，伋、壽也。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，

公奪之，生壽及朔。朔與其母愬伋於公。公令伋之齊，使賊先待
於隘而殺之。壽知之，以告伋，使去之。伋曰：‘君命也，不可以
逃。’壽竊其節而先往，賊殺之。伋至，曰：‘君命殺我，壽有何罪？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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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關於“興”，參看錢鍾書《管錐編》第一册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９年，第６２—６５頁；段熙仲
《談賦比興》，《雨花》１９６２年第８期；顧頡剛《論興詩》，《史林雜識初編》，中華書局，

１９６３年，第２５７－２６１頁；劉光義《釋詩賦比興之興》，《大陸雜誌》３４卷２期（１９６７
年）；吴枝培《賦比興詮證》，《南京大學學報》１９７８年第２期；周祖謨《中國古代詩歌
的比興和想象》，（京都大學）《中國文學報》第三十六册（１９８５年），第１—３頁。　
參看《管錐編》第４册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９年，第１４１３頁。



賊又殺之。國人傷其涉危遂往，如乘舟而無所薄，汎汎然迅疾而
不礙也。”

（八）評論原文　如《資治通鑒》卷一百六十一《梁紀十七》“武
帝太清二年”條：“外山崩，壓賊且盡。……賊積死於城下。”胡三
省注：“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！侯景驅民以攻城，……積死於城下
者得非梁之赤子乎！”①

由此可見，所謂訓詁不只涉及字義、詞義，而且涉及句意、章
旨；不只涉及語義，而且涉及語法、修辭；不只涉及詞語意義，而且
涉及典章制度、歷史事實；不只是叙述性的解釋，而且有評論性的
説明。但是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，不管訓詁的範圍多廣，它畢竟還
是以詞句意義的解釋作爲核心内容的。

二、爲什麽需要訓詁

訓詁之所以需要，主要是因爲人們對古書的語言有了不懂
的地方，必須加以解釋。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卷十一《小學》：“蓋
時有古今，猶地有東西、有南北，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。地遠則
有翻譯，時遠則有訓詁。有翻譯則能使别國如鄉鄰，有訓詁則能
使古今如旦暮，所謂通之也。訓詁之功大矣哉！”劉師培《中國文
學教科書》（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本）第三十二課：“言語之遷變
略有數端：有隨時代而殊者，……若欲通古言，必須以今語釋古
語；有隨方俗而殊者，……若欲通方言，必須以雅言釋方言；通
俗之文必與文言之文有别，則書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
之。”這兩段話就已經把訓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闡述得很明
白了。　

爲什麽古書的語言會有難懂的地方呢？這主要是因爲語言
隨着時、地的不同而有了變化。如果仔細分析起來，産生理解上
的困難出自多種多樣的具體原因。現約舉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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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參看陳垣《通鑒胡注表微》，科學出版社，１９５８年，第１４９—１５０頁。



（一）語言的原因
（１）古語。這又有兩種情況。第一，某個時代通行的詞語後

世不用了，因而難以理解。例如《詩·大雅·蕩》：“内奰于中國，

覃及鬼方。”毛傳：“奰，怒也。”即今語“發脾氣”。《孟子·梁惠王
上》：“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”趙岐
注：“折枝，案摩，折手節、解罷枝也。”①劉熙注（《後漢書·張皓王
龔傳論》李注引）：“折枝，若今之案摩也。”可見漢代人對此還有共
同的正確的理解。但唐宋人就不免誤解了。如陸善經注（孫奭
《孟子音義》引）：“折枝，折草樹枝。”朱熹注：“爲長者折枝，以長者
之命折草木之枝。”又如李商隱《重過聖女祠》：“一春夢雨常飄瓦，

盡日靈風不滿旗。”“夢雨”爲唐人語②，指春天的濛濛細雨③，“夢”

當即“濛”的口語變音④。後人不解，於是有誤改“夢雨”爲“猛雨”

的⑤。第二，一個詞語的某一意義或用法後世不通行了，因而容易
誤解。例如：“即”在先秦西漢有“若，如果”義⑥。如《史記·留侯
世家》：“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。”有的選本却釋“即”爲“即使”⑦。
“奇”在漢末魏晉有“美，美好”義。如陶潛《感士不遇賦》：“伊古人
之慷慨，病奇名之不立。”又《讀史述九章·管鮑》：“奇情雙亮，令
名俱完。”“奇”“令”互文。有的注本却釋“奇”爲“非常”⑧。“信”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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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錢鍾書云：“折，抑搔也。”見《管錐編增訂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２年，第４５頁。按：《禮
記·内則》鄭注：“抑，按；搔，摩也。”

比較韋莊《長安清明》：“早是傷春夢雨天，可堪芳草正芊芊。”宋人也沿用，如蘇軾
《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》：“爲報年來殺風景，連江夢雨不知春。”

胡玉《許廎學林》（中華書局，１９５８年）卷九《答問》：“夢之言蒙也。《爾雅·釋地》
‘雲夢’《釋文》：‘本作蒙。’《説文·夕部》：‘夢，不明也。’……是‘夢’本爲不明之
貌。‘夢雨’者，猶言陰雨也。”（第２３６頁）

唐代俗文學中有把“夢”寫作“蒙”的，如敦煌變文《山遠公話》：“遠公蒙中驚覺。”

又《王昭君變文》：“不應玉塞朝雲斷，直爲金河夜蒙連。”可爲旁證。

馮浩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：“夢，一作猛。”

參看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卷八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５８年，第１８８—１８９頁；錢鍾書《管錐編》

第１册，第２９１頁。
《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８年，第１４３頁。

逯欽立校注《陶淵明集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９年，第１５１、１８１頁。



魏晉南北朝有“信使，使者”義①。如《周書·劉璠傳》：“尋而家信
至②，云其母病。”“家信”指家中的使者，而有的詞典却誤爲家中寄
來的信函③。《晉書·陸機傳》：“我家絶無書信④，汝能賫書取消息
不？”“書信”指傳送書札的使者⑤，而容易誤解爲書札。“時世”在
唐代有“時髦，入時”義⑥，“險”有“怪，怪異”義⑦。如秦韜玉《貧
女》：“誰愛風流高格調，共憐時世險梳妝。”“憐”猶言“愛”。二句
語意正相反對。“時世險梳妝”就是“時髦的怪異打扮”⑧。别本
“險”作“儉”，當是出於後人臆改，而有的選本却據此釋爲“儉樸”，

又釋“時世”爲“當代”⑨，並誤。又如“見”在東漢魏晉可作指代性
副詞，用於主動語態動詞之前瑏瑠。如宋子侯《董嬌饒》：“不知誰家
子，提籠行采桑，纖手折其枝，花落何飄颺！請謝彼姝子：‘何爲見
損傷？’”“何爲見損傷”就是“〔你〕爲什麽損傷我啊”。而有的選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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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參看張永言《兩晉南北朝“書”“信”用例考辨》，《語文研究》１９８５年第２期。

比較梁武陵王蕭紀《咏鵲》：“今朝聽聲喜，家信必應歸。”
《辭源》（修訂稿）第一册（１９６４年版）“信”字條。

比較《南齊書·魚復侯子響傳》：“臣累遣書信，唤〔茹〕法亮渡。”

此義《辭源》（修訂本）第二册（１９８０年版）“書信”條失收。王力《漢語史稿》下册（中
華書局，１９８０年）：“在第六世紀以後，有‘書信’二字連用的例子。……但是這‘書
信’也只是‘書與使者’的等立仂語。”（第５４７頁）此説似欠全面。

如白居易《新樂府·上陽白髮人》：“小頭鞋履窄衣裳，青黛點眉眉細長；外人不見
見應笑，天寶末年時世妝。”又《江南喜逢蕭九徹》：“時世高梳髻，風流澹作妝。”牛
嶠《女冠子》：“緑雲高髻，點翠匀紅時世。”參看陳寅恪《元微之悼亡詩及艷詩箋
證》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２０本上册，１９４８年，第８頁。此義《辭源》（修訂本）

第二册“時世”條失收。

此義南北朝已有，如《南史·周弘正傳》：“〔劉〕顯縣帛十匹，約曰：‘險衣來者，以賞
之。’衆人競改常服，不過長短之間。顯曰：‘將有甚於此矣！’既而弘正緑絲布袴，

綉假種，軒昂而至，折標取帛。”孫楷第《鮑照與蕪城賦》云：“險者，不平易之謂。六
朝人謂服怪衣裳爲險衣。”見《滄州後集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３０１頁。“險服”，

見《顔氏家訓·誡兵》。

參看《新唐書·車服志》：“文宗即位……而禁高髻、險妝、去眉、開額。”
《唐詩選》下册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，第３５２頁。

詳見吕叔湘《“見”字之指代作用》，《漢語語法論文集》，科學出版社，１９５５年，第

４６—５０頁；又增訂本，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１１６—１２１頁。



却誤解“見”爲“被”，釋爲“我爲什麽被你給損傷了”①。
（２）方俗語，即見於歷代各類作品的方言、俗語。例如《詩·

小雅·采緑》：“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”《方言》卷一：“詹，至
也，……楚語也。”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扈江離與辟芷兮。”王逸注：
“扈，被也，楚人名被爲扈。”杜甫《戲作俳諧體遣悶》二首之一：“家
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黄魚。”沈括《夢溪筆談·藝文三》：“杜甫詩有
‘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黄魚’，〔劉〕克乃按《夔州圖經》稱峽中人謂
鸕鷀爲烏鬼。”郝懿行《爾雅義疏·釋鳥》：“〔鸕鷀〕蜀人畜以捕魚。

杜甫詩‘家家養烏鬼’，或説即此，即江蘇人謂之水老鴉。”②柳宗元
《柳州峒氓》：“青箬裹鹽歸峒客，緑荷包飯趁虚人。”吴處厚《青箱
雜記》卷三：“嶺南謂村市爲虚。”“趁虚”就是趕集或趕場。顧況
《送張衛尉》：“緑樹村中謝豹啼。”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三：“吴人
謂杜宇爲謝豹。……若非吴人，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。”黄庭堅
《乞猫》：“秋來鼠輩欺猫死，窺甕翻盤攪夜眠；聞道狸奴將數子，買
魚穿柳聘銜蟬。”史容注：“銜蟬，用俗語也。”這裏“銜蟬”即猫。

（３）譯語，即音譯的外來語。除見於佛典的專門用語外，古籍
中譯語並不很多，但是往往需要考釋。例如《逸周書·克殷》：“〔武
王〕先入，適王所，乃克射之，三發而後下車，而擊之以輕吕，斬之以
黄鉞。”孔晁注：“輕吕，劍名。”《漢書·匈奴傳下》：“單于以徑路刀、

金留犁撓酒。”應劭注：“徑路，匈奴寶刀名。”據近人研究，“輕吕”、
“徑路”乃是突厥語ｋｉｎｇｒａｋ的音譯，指一種寬身刀或兩刃刀③。又

７第一章　概　　説

①

②

③

《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》第５４０頁。

參看夏鼐《真臘風土記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１年，第１５３頁。

夏德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　Ｈｉｒｔｈ）：Ｔｈｅ　Ａｎｃｉｅｎｔ　Ｈｉｓｔｏｒｙ　ｏｆ　Ｃｈｉｎａ，１９０８，ｐｐ．６５－６７。參看高
本漢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　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）：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　ａｎｄ　Ａｎｃｉｅｎｔ　Ｃｈｉｎａ，１９２６，ｐ．１３７；伯希和
（Ｐａｕｌ　Ｐｅｌｌｉｏｔ）：Ｎｏｔｅｓ　ｓｕｒ　Ｃｈａｕ　Ｊｕ－ｋｕａ　ｄｅ　Ｆ．Ｈｉｒｔｈ　ｅｔ　Ｗ．Ｗ．Ｒｏｃｋｈｉｌｌ，Ｔｏｕｎｇ
Ｐａｏ，Ｖｏｌ．１３，１９１２，ｐ．４７０，ｎ．３；岑仲勉《突厥集史》下册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５８年，第

１１１２頁；又：《兩周文史論叢》，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５８年，第３１０頁。江上波夫在《徑路
刀與師比》（見《歐亞大陸古代北方文化》，１９４８年）一文中主張“徑路”是

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ｅｓ王朝時代波斯和南俄斯基泰人（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）所用兩刃短劍的希臘名稱

ａｋｉｎａｋｅｓ的譯語。亦可備一説。參看張永言《“輕吕”與“烏育”》，《語言研 （轉下頁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如白居易《新樂府·陰山道》：“陰山道，陰山道，紇邏敦肥水泉
好。”據陳寅恪考證，“紇邏敦”乃是突厥語ｋａｒａ　ｔｕｎā的音譯，義爲
“青草地”①①。

（４）代語。這裏所説的“代語”，指的是爲了修辭等目的用來
代替某一事物或事情的本來説法的詞語②。例如：許慎《説文解
字叙》：“粤在永元，困頓之年。”用“歲陰”名的“困頓”代替十二支
的“子”③，“困頓之年”指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。《古詩十九首》

之十七：“三五明月滿，四五蟾兔缺。”以“蟾兔”代月亮。李白《贈宣
城趙太守悦》：“願借羲和景，爲人照覆盆。”以“羲和”代太陽。陶潛
《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，阻風於規林》二首之二：“山川一何曠，巽坎
難與期。”以“巽”、“坎”代“風”、“水”。王維《老將行》：“昔時飛箭無
全目，今日垂楊生左肘。”以“楊”代“柳”，“柳”又通“瘤”④。王安石
《南浦》：“含風鴨緑鱗鱗起，弄日鵝黄裊裊垂。”以“鴨緑”代春水，以
“鵝黄”代柳絲。陸游《雪夜感舊》：“緑沉金鎖俱塵委，雪灑寒燈泪數
行。”以“緑沉”代長槍，以“金鎖”代鎧甲⑤。李清照《金石録後序》：
“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，三十四年之間憂
患得失何其多也！”以“少陸機作賦之二年”代十八歲⑥，以“過蘧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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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　　（接上頁）究》１９８３年第２期。

陳寅恪《元白詩箋證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，第２５５頁。

參看錢鍾書《談藝録》（補訂本）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２４７—２５０頁；程會昌《詩詞
代語緣起説》，《國文月刊》第７８期，１９４９年，第１—７頁，程千帆《詩詞代語緣起
説》，《古詩考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２３１—２５７頁。

見《爾雅·釋天》。參看《辭源》（修訂本）第二册“干支”條。
《莊子·至樂》：“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，……俄而柳生其左肘。”王先謙
《集解》：“瘤作柳，聲轉借字。”

杜甫《重過何氏》五首之四：“雨抛金鎖甲，苔卧緑沉槍。”

杜甫《醉歌行》：“陸機二十作《文賦》。”據今人考證，陸機（２６１—３０３）《文賦》實作於
公元３０１年機四十歲左右。見逯欽立《〈文賦〉撰出年代考》，《學原》第２卷第１期，

１９４８年，第６１—６４頁，收入《漢魏六朝文學論集》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

４２１—４３４頁；Ｃｈ‘ｅｎ　Ｓｈｉｓｈ－ｈｓｉａｎｇ（陳 世 驤）：“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　ａｓ　Ｌｉｇｈｔ　ａｇａｉｎｓｔ
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：Ｉ．Ｌｕ　Ｃｈｉｓ　Ｌｉｆｅ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Ｃｏｒｒｅｃｔ　Ｄａｔｅ　ｏｆ　ｈｉｓ‘Ｅｓｓａｙ　ｏｎ　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’”，（轉下頁）



知非之兩歲”代五十二歲①①。《史記·魏其武安侯列傳》：“坐乃起
更衣，稍稍去。”以“更衣”代“如厠”②。

（５）雙關語。雙關語有的是利用詞的多義性構成，有的是利
用同音現象構成。前者如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：“維南有箕，不可以
簸揚；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”“箕”雙關簸箕和天空的箕宿，
“斗”雙關酒斗和天空的斗宿。後者如南朝樂府《讀曲歌》：“三更
書石闕，憶子夜題碑。”“題碑”雙關“啼悲”。又：“明燈照空局，油
然未有棋。”“油然（燃）”雙關“猶（悠）然”，“棋”雙關“期”。

（６）成語。古漢語中固有的和源於歷代詩文作品的成語是非
常豐富的，理解不確，就易致錯誤。例如《史記·魏其武安侯列
傳》：“與長孺共一老秃翁，何爲首鼠兩端？”“首鼠兩端”同“首施兩
端”（見《後漢書·鄧訓傳》），即首尾兩端③，是遲疑不決的意思。

如果望文生義，拘泥“鼠”字作釋，就可能陷於穿鑿。又如“明日黄
花”出自蘇軾《九日次韻王鞏》詩：“相逢不用忙歸去，明日黄花蝶
也愁。”詩意是：賞菊要趁今天重陽節，到了明天佳節已過，菊花就
是不應節的過時的東西了。有人不求甚解而又自作聰明，把這個
成語改爲“昨日黄花”來用，以爲這樣才能表現“陳舊、過時”的意
思，其實大錯特錯了。

（７）典故。古代詩文多用典④，或稱“用事”，這也往往造成理
解上的困難，從而需要注釋。注家除了指示典故出處、詞語來歷
而外，還得説明作者用典的命意所在，否則就會産生“釋事而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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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①

②

③

④

　　（接上頁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Ｐｅｋｉｎｇ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Ｓｅｍｉ－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　Ｐａｐｅｒｓ，Ｎｏ．１１，１９４８；Ｃｈｏｕ
Ｊｕ－ｃｈ‘ａｎｇ（周汝昌）：“Ａｎ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　ｔｏ　Ｌｕ　Ｃｈｉｓ　Ｗｅｎ　Ｆｕ”，Ｓｔｕｄｉａ　Ｓｅｒｉｃａ，Ｖｏｌ．
９，ｐｔ．１，１９５０，ｐｐ．４５－４６。參看錢鍾書《管錐編》第３册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９年，第

１２０６—１２０７頁。
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
《義府》卷下“更衣”條：“古時入厠名更衣。”參同卷“溷軒”條。見《字詁義府合按》，

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１６９頁。

參看王念孫《讀書雜志·餘編上》“首施兩端”條。劉大白《〈辭通〉序》説“首鼠”是
雙聲聯緜詞，跟“躊躇”同源。似不可信。

這裏説的“用典”是取其廣義，凡使用有出處的詞語都包括在内。



義”的缺點。例如杜甫《傷春》五首之五：“聞説初東幸，孤兒却走
多；難分太倉粟，競棄魯陽戈。”注家自然得注明“太倉粟”、“魯陽
戈”的出處①，但同時還得讓讀者知道：這裏用“太倉粟”是表示唐
王朝儲備的糧食多，用“魯陽戈”是表示羽林軍使用的兵器精②。
詩意是説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軍進攻長安時，唐朝禁衛軍雖然人
數衆多，給養和裝備都很不錯，但一旦臨陣，却不能抵抗敵人而紛
紛敗逃③。關於用典，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，即所謂“用事不使人
覺”④。這就是説，典故用得隱而不顯，讀者不知有典，也能瞭解文
意，如果知道出典，就能理解得更深一些⑤。這種地方也是需要注
家點明的。例如劉長卿《長沙過賈誼宅》：“秋草獨尋人去後，寒林
空見日斜時。”這兩句詩看來是直道眼前景物情事，但其中的“人
去”、“日斜”又是有出典的，而且就出自賈誼自己的《鵩鳥賦》：“庚
子日斜兮，鵩集予舍。……野鳥入室兮，主人將去。”又如白居易
《欲與元八卜鄰，先有是贈》：“明月好同三徑夜，緑楊宜作兩家
春。”“三徑”的典故人所共知。“緑楊”句是説：與元八（元宗簡）爲
鄰之後，兩家可以平分春天的柳色。意思明白易曉。其實這句是
暗用了南齊陸慧曉和張融結爲佳鄰的典故⑥。此外還有一種情
況，就是看似無出處而實有出處，看似不用典而實是用典，而且必
須知道出典，才能理解語意。例如吴偉業《圓圓曲》：“爲君别唱吴
宫曲，漢水東南日夜流。”末句是用李白《江上吟》：“功名富貴若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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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漢書·賈捐之傳》：“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。”《淮南子·覽冥》：“魯陽公與韓搆
難，戰酣日暮，援戈而撝之，日爲之反三舍。”
“孤兒”即“羽林孤兒”，爲漢代禁衛軍之一，借指唐朝的左右羽林軍。

參看《資治通鑒》卷二百二十三《唐紀三十九》“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”條。
《顔氏家訓·文章》：“邢子才常曰：‘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，若胸臆語也。’深以此
服之。”子才，邢邵字。沈侯，指沈約。

錢鍾書説王安石詩“一水護田將緑繞，兩山排闥送青來”二句，“可是不知道這些字
眼和句法的‘來歷’，並不妨礙我們瞭解這兩句的意義和欣賞描寫的生動；……所
以這是個比較健康的‘用事’的例子。”見《宋詩選注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１９８９年第

２版，第４８頁。
《南史·陸慧曉傳》：“與張融并宅，其間有池，池上有二株楊柳。〔何〕點歎曰，‘此
池便是醴泉，此木便是交讓。’”



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。”李詩説：只有漢水改道向西北流，功名富貴
才能長在；吴詩説：漢水既然依舊日夜不息地向東南流，功名富貴
又何能長在！如果我們不知道吴句出處①，就無從瞭解詩人暗示
並預言烜赫一時的吴三桂功名富貴終歸不能長保的意思②。又如
黄遵憲《七月十五夜暑甚，看月達曉》：“滿酌清尊聊一醉，漫愁秋
盡落黄花。”這兩句詩看似平易，實則暗用了一個出自《隋書·五
行志》的故事③：“武平末，童謡曰：‘黄花勢欲落，清樽但滿酌。’時
穆后母子淫僻，干預朝政，時人患之。穆后小字黄花，尋逢齊亡，
‘欲落’之應也。”如果我們不知道黄詩用典，就不能瞭解詩人指斥
當時淫僻干政的那拉后的用意④。有時知道了古典，也未必就能
瞭解作者的用意，還須知人論世，即結合“今典”，才能瞭解。陳寅
恪曾反復論此，以其論《再生緣》跋語為例：“噫！所南心史，固非
吴井之藏；孫盛陽秋，同是遼東之本。點佛弟之額粉……”僻典與
俗典並用。“點佛弟”出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《雜寶藏經》。

（８）語法。這包括詞法、句法、虚詞三方面的問題，分述如下。

ａ）屬於詞法的問題。例如《墨子·耕柱》：“大國之攻小國，攻
者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守爲事；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，婦
人不得織，以攻爲事。”《公羊傳·莊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春秋伐者爲
客，伐者爲主。”這裏“攻者”的“攻”和“伐者爲主”的“伐”都是被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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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靳榮藩《吴詩集覽》（卷七上）注：“李詩：‘漢水亦應西北流。’”失引上句，吴詩用典
之意未明。

此詩舊説作於順治十六年，非是。馮沅君考定爲作於順治七年前後，陳寅恪考定
爲作於順治八年初冬。馮説見《吴偉業〈圓圓曲〉與〈楚兩生行〉的作期》，《文史》第

４輯，１９６５年，第１２１—１２４頁，《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１９８０
年，第３９２—３９９頁；陳説見《柳如是别傳》中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第４９１
頁。周法高《吴梅村詩叢考》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６卷１期，１９７３
年）引馮文，主張《圓圓曲》作於順治七年前後。後撰《錢牧齋陳寅恪詩劄記》（《大
陸雜誌》６６卷６期，１９８３年）又改從陳説，謂“其（馮）説不如寅恪先生《圓圓曲》作
於順治８年冬季之説”（第２頁）。

參看《北齊書·後主穆后傳》：“後主皇后穆氏，……小字黄花。……先是童謡曰：
‘黄花勢欲落，清觴滿盃酌。’言黄花不久也。”

錢仲聯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１年，第８９８頁。



語態動詞，當時在語音上跟主動語態的“攻”、“伐”應有區别①，但
是寫法却一樣；這種現象，前人叫“施受同辭”②。如果不知道這一
點，對上引《墨子》和《公羊傳》的文句就會疑惑不解了。《漢書·

楚元王傳》：“季父不吾與。”顔注：“不吾與，言不與我同心。”其實
“與”是動詞，訓“助”③，顔師古誤認爲介詞，於是不得不增字爲
訓④。劉禹錫《金陵五題·烏衣巷》：“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
夕陽斜。”“花”跟“斜”相對，也是動詞，義爲“開花，開着花”⑤；如果
把“花”理解爲名詞，就不符原意了。杜甫《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》：
“高者掛罥長林梢，下者飄轉沉塘坳。”“沉”應是形容詞，訓“深”；
“沉塘坳”和“長林梢”相對，同爲偏正結構。如果把“沉”解爲動詞
“沉没，沉入”⑥，就不合事理了⑦。

ｂ）屬於句法的問題。例如《墨子·非樂上》：“啓乃淫溢康樂，

野於飲食。”《左傳·昭公十九年》：“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，私族於
謀，而立長親。”又：“諺所謂‘室於怒，市於色’者，楚之謂矣。”“野
於飲食”即“飲食於野”；“私族於謀”即“謀於私族”；“室於怒，市於
色”即“怒於室，色於市”。這種“倒句”乃是遠古漢語語法的殘
留⑧。又如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“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”“不義不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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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何休《公羊傳解詁》：“伐人者爲客，讀‘伐’長言之；見伐者爲主，讀‘伐’短言之。”

參看楊樹達《古書疑義舉例續補》卷一“施受同辭例”，見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，中
華書局，１９５６年，第１８９頁。

參看楊樹達《漢書窺管》第２２２頁；祝鴻杰《顔師古和他的〈漢書注〉》，《語文研究》

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，第１２０頁。

所謂“增字爲訓”，指的是因誤解或曲解詞義，以致文義難通，因而加字彌縫。不是
説訓釋古書絶對不許可增加字、詞。

比較杜甫《遣懷》：“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。”李白《憶東山》：“不向東山久，薔薇
幾度花。”早期的用例有《詩·小雅·出車》：“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（花）。”

如《杜甫傳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第８７頁。

參看劉岫、商文光《對“沉塘坳”解釋的意見》，《語文學習》１９５７年第５期；吴小如
《詩詞臆劄·説杜句“下者飄轉沉塘坳”》，《蘭州大學學報》１９８０年第２期；宋今《關
於“沉塘坳”的商榷》，《社會科學輯刊》１９８４年第５期。

參看俞敏《倒句探源》，《語言研究》（華中工學院）創刊號，１９８１年，第８１頁。



是表示因果關係的緊縮式偏正複句，等於説“不義則不暱”①。“不
義”就是上文“〔共叔段〕多行不義”的“不義”。“暱”通“”②，訓
“黏”，即黏着、黏附，引申爲親附。“不暱”指衆人不親附（共叔
段）。“不義不暱”必須這樣解釋，句法、語義方合，也才能跟“厚將
崩”聯貫起來，構成一個完整的比喻。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釋“不
義不暱”爲“不義於君，不親於兄”，誤解原文爲並列關係的聯合複
句，於是不得不增字爲訓③。又如杜甫《秋興八首》之八：“香稻啄
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皇枝。”兩句都是名詞謂語句，即“香稻｜啄
餘鸚鵡粒，碧梧｜棲老鳳皇枝”，等於説“此香稻乃鸚鵡啄餘之粒，

此碧梧乃鳳皇棲老之枝”，極言其名貴，不同尋常。因爲這樣的詩
句中不宜用判斷詞，所以只能采取這種句式。杜句只不過把“鸚
鵡啄餘”、“鳳皇棲老”分别倒裝爲“啄餘鸚鵡”、“棲老鳳皇”而已。

如果把這兩句詩看作動詞謂語句，解爲“鸚鵡啄餘香稻粒，鳳皇棲
老碧梧枝”④，那就未免顛倒過甚，也未必合於原意⑤。

ｃ）屬於虚詞的問題。例如《詩·邶風·終風》：“終風且
暴。”⑥毛傳、朱熹集傳釋“終”爲名詞“終日”。其實“終”是關聯詞，

訓“既”⑦。《文選》曹丕《與吴質書》：“歲月易得，别來行復四年。”
《五臣注》張銑釋“行”爲動詞“（四時）運行”。其實“行”是副詞，義
爲“即將，快要”⑧。

（９）句讀。古書没有標點符號，更没有分詞連寫，因而句讀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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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比較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。”等於説“不憤則不啓，不悱則不發”。
《説文》七上黍部：“，黏也。從黍，日聲。《春秋傳》曰：‘不義不。’”

參看錢鍾書《管錐編》第１册，第１６９頁。
《古代漢語》（修訂本）第四册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１年，第１５３４頁。

比較杜甫《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》十首之五：“緑垂｜風折筍，紅綻｜雨肥梅。”等於
説“此緑而垂者乃風所折之筍，此紅而綻者乃雨所肥之梅”，而不是“風折筍垂緑，

雨肥梅綻紅”。
《説文》十一上水部：“瀑，疾雨也……《詩》曰：‘終風且瀑。’”

説詳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卷九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５８年，第１９２—１９４頁；又《經義述聞》卷
五“終風且暴”條。

參看祝廉先《文選六臣注訂訛》，《文史》第１輯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２年，第２０６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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